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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 

嘉源(12)-01-148 号 

敬启者：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就公司申请本次发行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

具了嘉源(12)-01-044 号《律师工作报告》及嘉源(12)-01-045 号《法律意见书》，并

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出具过嘉源(12)-01-113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嘉源

(12)-01-123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现本所就公司本次发行中涉及的有关事宜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http://www.jiayua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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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之

依据。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发行所需要的法定文件，随其他

申请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原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

中的定义一致。 

 

一、公司资产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最新取得了四件房屋

所有权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房屋所

有权人 
房屋坐落 房产证号 土地证号 用途 

建筑面积 

（Ｍ2） 

取得

方式 

1 
清水源

股份 

207 国道东侧

正兴玉米公

司北邻 

济源市房权证

轵城镇字第

00063472 号 

济国用

（2006）第

083 号 

餐厅 342.96 自建 

2 
清水源

股份 

207 国道东侧

正兴玉米公

司北邻 

济源市房权证

轵城镇字第

00063473 号 

济国用

（2006）第

083 号 

仓库 1,197 自建 

3 
清水源

股份 

207 国道东侧

正兴玉米公

司北邻 

济源市房权证

轵城镇字第

00063474 号 

济国用

（2006）第

083 号 

化验室 290.52 自建 

4 
清水源

股份 

207 国道东侧

正兴玉米公

司北邻 

济源市房权证

轵城镇字第

00063475 号 

济国用

（2006）第

083 号 

研发中

心 
356.76 自建 

据此，本所认为：公司合法取得并拥有上述已取得完备权属证书的房屋所有权，

该等房屋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查封、保全、抵押及其他任何形式的

第三方权益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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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在《律师工作报告》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披露的关联方外，公司的关

联方还包括以下两家单位： 

1、济源市清源纯净水厂 

济源市清源纯净水厂为公司控股股东王志清先生之兄弟王建国先生经营的个

体工商户，设立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出资额为 45 万元，经营范围为：饮料、瓶、

桶装水生产销售。 

2、济源市九里沟老年休养院 

济源市九里沟老年休养院为公司控股股东王志清先生担任院长及法人代表的

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现持有济源市民政局颁发的代码为（法人）豫济民证字第

070003 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住所为思礼镇郑坪村，法定代表人为王志

清，开办资金 3 万元，业务主管单位为济源市思礼镇政府，业务范围为接纳各阶层

老人及一切愿来此托养、疗养、避暑、度假的人员，组织开展健康的健身活动，举

办老年人的学习培训。 

王志清先生在济源市九里沟老年休养院的院长及法人代表职务系继承自其父

亲王德祥先生。济源市九里沟老年休养院成立于 2001 年 10 月 16 日，开办资金 3

万元，由王德祥先生担任院长、法定代表人。2004 年 9 月 1 日，王德祥先生因病

去世，根据王德祥先生生前意愿，由其子王志清担任院长、法定代表人，2004 年

10 月 25 日，该次变更在济源市民政局完成备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上述两家单位与公司未发生过关联交易，上述关联

方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披露。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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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郭  斌                  

  经 办 律 师 ：黄国宝          

郑阳超         

                         

年    月    日 

 


